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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责：

（一）指导和监督内部审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二）审阅公司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

（三）督促公司内部审计计划的实施；

（四）指导内部审计部门的有效运作。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向审计

委员会报告工作，内部审计机构提交给管理层的各类审计报告、审计问题

的整改计划和整改情况应当同时报送审计委员会，内部审计机构发现相关

重大问题或线索应当立即向审计委员会直接报告；

（五）向董事会报告内部审计工作进度、质量以及发现的重大问题等；

（六）协调内部审计部门与会计师事务所、国家审计机构等外部审计

单位之间的关系。

第十三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履行以下主要职责：

（一）对公司各内部机构、控股子公司等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

合理性及其实施的有效性进行检查和评估；

（二）对公司各内部机构、控股子公司等的会计资料及其他有关经济

资料，以及所反映的财务收支及有关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

和完整性进行审计，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自愿

披露的预测性财务信息等；

（三）协助建立健全反舞弊机制，确定反舞弊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

和主要内容，并在内部审计过程中关注和检查可能存在的舞弊行为；

（四）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内部审

计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五）每一年度结束后向审计委员会提交内部审计工作报告；

（六）对公司内部控制缺陷及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督促相关责任部门

制定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间，并进行内部控制的后续审查，监督整改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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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情况，如发现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或者重大风险，应当及时向董事

会或者审计委员会报告；

（七）积极配合审计委员会与会计师事务所、国家审计机构等外部审

计单位进行沟通，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作。

第十四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季度内向审

计委员会提交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和内部审计工作计划。

内部审计机构在制定年度审计计划时，应在征求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

意见后，以重要性、风险大小、管理需要及审计资源为基础，确定审计的

重点和先后次序。

第十五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以业务环节为基础开展审计工作，并根据

实际情况，对与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事务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和

实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价。

内部审计应涵盖公司经营活动中与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事务相关的所

有业务环节，包括但不限于：销货与收款、采购及付款、存货管理、固定

资产管理、资金管理、投资与融资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管理和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等。

第十六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在审计委员会的指导下至少每半年对下列

事项进行一次检查，出具检查报告并提交审计委员会：

（一）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提供担保、关联交易、证券投资

与衍生品交易、提供财务资助、购买或者出售资产、对外投资等重大事件

的实施情况；

（二）公司大额资金往来以及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资金往来情况。

第十七条 为有效履行内部审计职责，内部审计机构在实施审计工作

中，可行使以下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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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内部审计工作的需要，要求被审计单位按时报送生产、经

营、财务收支计划、预算执行情况、决算、会计报表和其他有关文件、资

料；

（二）审核有关的报表、凭证、账簿、预算、决算、合同、协议、制

度，以及检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分公司有关生产、经营和财务活动的资

料、文件和现场勘察实物；

（三）检查有关的计算机系统及其电子数据和资料；

（四）起草内部审计规范和工作细则，经公司审议后实施；

（五）对与审计事项有关的问题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并取得

证明材料；

（六）对正൐；

� �€ �É �×�Ä �Ä ¡× r�˜ �� Ì CV �Ã ´0 CV �A 1Ç �Ã >˜ 1Ç �Ã Añ �Ã CV 1Ç �> �£ �Ã �f^| �œ 
Å �× CR �Ñ �» N© �9 �ž �0 M0 �× ¢Å �Ñ 1Ç �µ G� ��˜ QÇ •Ñ

�» �Ñ ^| �} �Ã �f

�€ �É �×�Ä  ; ‚} �Å CV ó ��

!Ñ �9 �È ´0 !“ �× ¡Ã �œ  ; �É �×

'y �9 
( �Ñ ö) 40 �9  ; </ �€ �É �×

�Ä �• ��

‚} AÑ QÇ �9 G( �€ �É �×�É �×�É �×�È 2y �ð �� 9y 3+ 	ž jú �y �I �Ñ �É �×�É �×'y �É �×�É �× ‚} �9 Ä� X� �  �} �ö ¡× Y3 L� BÈ 4ÿ  ; ‚} øÅ „i �� ø� �) 
( �É—� �Ç �É4ÿ 9yJ¼ �É �×�É �×gµ �; �È 4ÿ Y3 Ÿ¼ �yNð �7Z�   Ÿ) gµ �È 2y �É �×w£ C§ 9y�œ 
 	2 
P �œ �É �×�É �×ýy �7 9y �œ 
 
¼ �É �×�É �×�7 �• �œ 
 ¨Ñ 
P ‚�˜ ó �É—� ��˜ �É4ÿ žð �µ 	� �Å �¦ 
� �Ç�É �×( �Œ œ× �Œ �É �×�É �×AÞ ( C§ 9y �œ





7

第五章 审计结果运用和责任追究

第二十六条 被审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是整改第一责任人，对单位自身

存在的问题，应当认真组织研究，举一反三，制定有效措施切实整改，形

成整改长效机制。

第二十七条 被审计部门要在规定时间向内部审计机构提交整改报告。

对问题整改不力、责任落实不够、屡审屡犯的，公司视情节轻重严肃问责。

第二十八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建立问题整改清单，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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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二）该事项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程度；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事项的意见以及所依据的材料；

（四）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ጀጀጀጀጀ委四Ȁ∅会据依料四Ȁ会、除ጀ、除体响影情况会四）四）体响材体材ጀ的影四）有效性的及性况委会有效性的对会况委四Ȁ四Ȁ
≡四Ȁ四Ȁ有员会员员四Ȁ⊉会据依料四Ȁ有效会员的

内四）四）四）四）四）四）会对员对会其四）四）ጀጀ四）四）响四）四）
⍅材所据ጀ度材程度除有度员对会员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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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审计档案的借阅，一般应限定在内部审计机构。凡需审计

档案借出内部审计机构或要求出具审计结论证明的，应由内部审计机构负

责人批准。

第八

求眇。。
第四一条

，构八げ椀。げ椀内，ぐ 限明限的ぐ负ぐ内 限明限批准。
第四 一条

应构�。第四第一条的准


